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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长汀县税务局汀州税务分局
税务事项通知书

汀税汀州 通 〔2023〕 184 号

长汀峰正贸易有限公司： 91350821MA35DHAAX2

    事由： 未按规定申报缴纳出口不退税货物的增值税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五条、《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39号）第七条

通知内容：你公司在2021-2022年通过海关出口了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根据国务院决定明确的取消出口退（免）税的货物，应视同内销货物征收增值税。你公司未按规定在税款所属期为2021-2022年的增值税申报表中如实填写相关销售额并缴纳增值税，请于2023年09月15日前在电子税务局或到办税服务厅按实际出口销售额更正申报并缴纳增值税。    
税务机关（印章）

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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